2015年度观海卫镇加快农业发展扶持办法
各村（社区）、机关各办（局、中心、办事处）、企事业单位：
　　为进一步深入推进农业“两区建设”，推动现代农业生态高效发展，加快卫星城市建设，特制订本扶持办法。
一、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，提高农业装备水平

（一）加快水利设施建设。二类河道整治和“农业两区”小型农田水利建设，堆土由所在村（社区）负责落实，堆土区租用、复耕等按堆土面积（200方/亩)补助到村1200元/亩，青苗补偿费不超过800元/亩。鼓励村(社区)开展农田基础设施建设工作，列入镇年度计划的农田基础设施建设项目，经镇验收合格，根据上年度村级集体经济稳定收入100万元以下（不包括100万元，下同）、100--200万元、200万元以上三个经济收入类型（下同）分别按实际投入的60%、50%、40%补助到村(社区)，单个项目最高补助不超过20万。鼓励村(社区)开展河道整治工作，列入镇年度计划的三类河道整治项目，经镇验收合格，疏浚土方按三个经济类型分别补助7元/方、6元/方、5元/方（包括上级补助）。（农业龙头企业水利设施建设可单独申报，按40%补助标准）

（二）鼓励村(社区)开展水环境整治示范村建设。列入市级以上的项目，经市镇验收合格，工程核定投资由镇及以上财政全额负担；列入镇级的示范河道（段）建设，补助工程核定投资额70%。（核定投资指建筑安装工程费与工程设备购置费之和）

（三）大力开展资源节约型社会建设。列入宁波市节水灌溉建设项目，经市镇验收合格，按审定价的20%补助到项目实施单位，粮食功能区内节水灌溉项目按审定价的40%补助到项目实施单位。

二、积极推进适度规模经营，培育发展经营主体

（四）鼓励土地经营权流转，积极推进适度规模经营。对新增连片面积100亩以上，流转合同期限5年以上的（粮功区块，仅指流转后种植粮油作物的），补助参与土地流出的农户50元/亩，补助村50元/亩。中横线两侧土地流转，面积100亩以上的，再补助村50元/亩。粮食功能区内土地流转，面积100亩以上且流转后种植粮油作物，补助大户30元/亩。形成连片1000亩以上的种植基地，补助所在村基础设施费2万元。

（五）提高科技应用水平，大力扶植特色精品农业。首次引进、试验的优新品种，推广有成效的，每只奖励1万元。大力开展农业科技示范，对纳入计划的示范点给予3万元的补助。新建成宁波市精品园的，每家奖励3万元。对发展规模300亩以上且当年新投资设施设备500万元以上的特色精品农业，经审定每家奖励15万元。

（六）支持涉农电子商务平台建设。线上农产品当年销售额达到50万元以上的，给予每家涉农电子商务平台3万元建设运行费奖励。

（七）实施农民专业培训。鼓励举办农业“绿证班”培训，经考试合格的，补助举办单位每人100元的培训经费。

三、强化农业安全体系，注重农业风险保障

（八）不断增强粮食生产能力。积极实施粮油高产示范攻关,经宁波市级验收合格的稻田“双千”示范方,每一示范方补助1.5万元。大力倡导粮食生产功能区种植两季以上粮食作物(稻或麦)，对50亩以上通过验收的种粮大户，按市补助额的1：1配套补助。

（九）大力推进作物病虫害绿色防控技术。按“统防统治”要求，经市级验收合格的，补助农户20元/亩。应用性信息素、诱捕器、频振式杀虫灯、黄板粘卡等无害化防治技术的农户，按其在应用中新增设备材料购置费用，按市补助额1：1配套补助。经市验收合格的化肥、农药减量控害工程项目，按市补助额的50%镇配套补助。

（十）继续实施平原绿化和山地造林抚育工程。其奖补政策按观政〔2011〕5号文件及补充政策规定执行。

（十一）深化政策性农业保险和渔业保险互助。水稻、大（小）麦（20亩及以上）、油菜（5亩及以上）保险由镇财政全额承担农户自负部分保费；生猪保险镇财政补助农户保费每头1元（除粮食功能区、列入关闭的畜禽场外，下同）；其它政策性农业保险目录内的品种镇财政补助农户自负部分保费的50%。参加宁波市南美白对虾养殖疫病互助保险的，给予每亩10元的补助。 

本办法自2015年1月1日起实施，时间一年。观海卫镇农业农村办公室会同镇财政局制订具体实施办法，并负责解释。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 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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